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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

司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宇新化工”）转报的惠州大亚湾经济技

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惠湾）应急罚〔2026〕

1号）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经查，发现宇新化工未采

取措施消除 6月 18日火灾隐患；二是消防电缆布置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未及时消

除 6月 22日事故隐患，对大亚湾宇新化工公司“6·22”一般触电事故发生负有

责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规定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、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，《应急管理行政裁

量权基准暂行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2 号）第十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一条以及

参照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序号 46、序号 95的规定，决定对惠州宇

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上两项违法行为，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，作出处以人民币

陆拾壹万元（¥6100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一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主要内容

（一）违法事实

一是未采取措施消除 6月 18日火灾隐患；二是消防电缆布置不符合规范要

求，未及时消除 6月 22日事故隐患，对大亚湾宇新化工公司“6·22”一般触电

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

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 6月 18日火灾隐患的行为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；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、《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》（应



急管理部令第 12号）第十条第一款，以及参照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

序号 46 的规定，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未对 1处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，

对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元（¥10000. 00元）的行

政处罚。

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消防电缆布置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未及时消除 6

月 22日事故隐患，对大亚湾宇新化工公司“6·22”一般触电事故发生负有责任

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以及《应急管理行政

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2号）第十条第一款，以及参照《应

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序号 95的规定，该起事故为一般事故，惠州宇新

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对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处

以人民币陆拾万元（¥6000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 。

根据《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2 号）第二

十一条“当事人违反不同的法律规定，或者违反同一条款的不同违法情形，有两

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或者同一法律条款

规定的不同违法情形，按照有关规定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。”的规定，惠州宇新

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以上两项违法行为，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，对惠州宇新化

工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处以人民币陆拾壹万元（¥6100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公司采取的措施

1.针对本次行政处罚决定，宇新化工决定不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亦不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.针对发生的两起事故，公司已经召开事故反思会，深剖事故教训，严诊设

计一致性，横向到边，纵向到底。精准管控风险，全面开展 HAZOP分析。优化

全员培训方式，强化安全生产意识。聚焦深层次问题，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

并对隐患进行高标准整改。强化安全组织机构，夯实安全管理基础。着力承包商

一体化管理，稳妥有序推进维保单位的更换，从严择优选择素质过硬的维保队伍。

强化作业环节安全管理，压实各方安全责任。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，筑牢安全

生产坚固屏障。

3.公司已按制度的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同时，深刻总结本次事



故和行政处罚的教训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安全体系、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、应急管理、风险防控、安全文化等长效机制的

建设工作，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1.公司本次行政处罚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；不触及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。

2.本次行政处罚对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，督促公司进

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避免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

会影响及社会危害的可能性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。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的生

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惠湾）应急罚〔2026〕1号）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24 日


